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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
渝（丰都）环准〔2024〕014 号

重庆炎杰木材加工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“胶合板加工生产项目”（项目代码：

2205-500230-04-01-308440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

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等法律法

规的有关规定，我局原则同意重庆凌樾环保咨询有限责任公司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00230MA7FY7L60M）编制的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表（以下简称“报告表”）结论及其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。

一、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我局审批即擅自开工建

设，违反了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的有关规定，违法行为已经查处。

你公司要认真吸取教训，增强守法意识，杜绝违法行为再次发生。

二、项目主要建设内容：项目建设地址为丰都县兴义镇佛建

路 257 号，租赁重庆先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闲置空地进行生产，

建筑面积约 2570m
2
，建成年产 2 万立方米的胶合板生产线 1 条；

并配套建设一般固废暂存间、危险废物暂存间、生化池、废气处

理装置等环保工程；给水、供配电及生化池等工程均依托已建设

施。项目总投资 100 万元，其中：环保投资 10 万元，所占比例

10%。

三、项目建设与运营管理中，必须认真落实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，重点

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汽发生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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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水与生活污水经生化池处理，达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8978-1996）三级标准后排入水天坪污水处理厂，处理达《城

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8918-2002）一级 B 标后排

入长江。

（二）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切割废气收集经“袋式除尘

器”处理后，由一根 15m 高的排气筒（编号为：Q1）排放；粘胶

废气、热压废气经“干式过滤器+活性炭吸附装置”处理后，由

一根 15m 高的排气筒（编号为：Q2）排放；蒸汽发生器废气经“水

喷淋+干式过滤器+袋式除尘器”处理后，经 1 根 8m 高的排气筒

（编号为：Q3）排放。

（三）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采取建筑隔声、使用低噪设

备、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等防护措施，确保厂界噪声达标排

放。

（四）落实固体废物处置措施。一般固体废物暂存于一般固

废暂存间，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或废品回收单位处置；危险废物分

区暂存于危废暂存间，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；生活垃

圾收集后交由环卫处理

（五）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。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

项风险防范制度和风险应急措施，加强环境风险管理，确保环境

风险可控，保障环境安全。

四、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

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

环保投资应纳入工程投资概算并予以落实。项目投入运行前，应

依据有关规定向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排污许可，不得无证

排污或不按证排污。项目竣工后，你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对配套

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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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报告，公示期满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应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，填报验收等相关信息。

五、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

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依法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

件。自批准之日起超过 5 年该项目方开工建设的，其环评文件应

当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
六、本批准书内容依据你单位报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文件推荐方案预测的环境状态和相应条件作出，若项目实施或运

行后，国家和本市提出新的环境质量要求，或发布更加严格的污

染物排放标准，或项目运行出现明显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的状况，

你单位有义务按照国家及本市的新要求或发生明显影响环境质

量的新情况，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确保项目满足新的环境保护管

理要求。

七、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由丰都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

法支队、丰都县兴义镇人民政府、丰都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按

照有关职责实施。

丰都县生态环境局

2024 年 5月 31 日

抄送：丰都县应急管理局，丰都县兴义镇人民政府，丰都县生态

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，丰都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，重庆

凌樾环保咨询有限责任公司。


